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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还是鼓励？——多边贸易体制与反倾销的关系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 WTO 研究院，北京 100029） 

 

摘要：反倾销是多边贸易体制所允许的进口救济措施之一，其宣称的目的应是抵消外国产品不公平竞争对

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但从反倾销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反倾销实质上是进口国政府为

保护国内产业而创造的一种新的贸易保护手段。随着关税、配额等传统贸易壁垒的削减，反倾销的使用频

率不断提高，范围也不断扩大。而作为贸易自由化推动者的 GATT/WTO 并没有对反倾销的保护性予以有

效的遏制，反而在法律上对反倾销的合理性给予了认可，为反倾销的泛滥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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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一贯被其拥护者认为是维护公平贸易的重要手段，并得到了GATT/WTO的认可。

然而通过考察国际反倾销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反倾销已经成为最广泛使用的贸易壁

垒，而 GATT/WTO 在反倾销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对削弱反倾销的贸易保护色彩发挥积极

的作用，反而成为反倾销泛滥的助推器。 

1．反倾销的出现 

倾销及作为对立面的反倾销不是新生事物。从第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开始，工业化大生

产的出现使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商品的成本和价格大幅下降，而少数掌握了先进生产力的

国家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其生产的大量商品。但这种低价竞争给许多落后国

家的国内工业和手工业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压力，并进而产生了贸易保护的需求。比如面对英

国工业品的源源涌入，1791 年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声称，需要阻止这种也许是

依靠政府帮助的低价竞争，美国 1816 年关税法可以被认为是对来自英国的倾销的直接反应
1。因此，倾销实际上就是低价进口竞争（低于进口国国内价格），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限制

进口的正当理由。于是，把低价出口假定为低于“正常价值”（出口国国内价格）之后，就

可以为反倾销创造一个存在的理由。但事实上，进口国的生产商（反倾销的发起者）并不关

心出口商的出口价格是否低于出口国国内价格或低于成本，而只关心进口竞争产品价格是否

低于自己的销售价格，而要证明出口价格低于国内价格实际上并不难2。 

最初应对低价进口竞争（倾销）的主要方式是高关税，但普通关税受到最惠国待遇的约

束，不能专门针对造成最大“危害”的国家，而且修改关税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加拿

大于 1904 年制定的世界上第一部反倾销法正是为了更有力、更简便地限制低价进口产品冲

击而出现的，它产生的理由和过去的高关税并没有区别，变化的只是保护的手段。反倾销相

对于高关税的一个重要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得到立法机关的批准，而是由行政机关根据自己

的判断对特定的对象征收高关税，使行政机关获得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加拿大反倾销法制

                                                        
1 约翰·J·杰克逊，《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p284。 
2 据研究，美国商务部在整个 90 年代的近 400 起反倾销调查中，只有三起被认定为不存在倾销，而且被认

定的平均倾销幅度高达 60％。见 Bruce A. Blonigen, Antidumping, NBER working paper 8398.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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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后，美国钢铁出口商随即抬高了出口加拿大的价格，使大家意识到反倾销立竿见影的效

果3。随后不久，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法国、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都相继制定了自

己的反倾销法。但由于两次大战期间，世界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已经大大抑制了

世界贸易，所以反倾销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 

2．GATT 与反倾销的成长 

由于反倾销已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被广泛采用，1947 年制定《关贸总协定》

时反倾销也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GATT 第 6 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对倾销作出了一

个定义，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当倾销对进口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

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产业的新建，则倾销应予以谴责，因此缔约方可以对倾销产品征收反倾

销税以抵消或防止倾销。该条意味着 GATT 承认各缔约方征收反倾销税的合理性，而且它

对缔约方国内反倾销法的约束很有限，只是粗略规定了倾销幅度的计算和要求反倾销税不得

超过倾销幅度。 

尽管如此，从 GATT 生效一直到 70 年代中期，反倾销并没有被频繁使用。美国在 50
年代没有发起一次反倾销，其他缔约方也大致如此。在 70 年代以前，GATT 缔约方只有 5%
的反倾销案最终导致了反倾销税的征收，美国从 1921 年到 1967 年间发起的 706 次调查只

有 75 次被最终裁定征收反倾销税4。在 1980 年以前，关于反倾销税的贸易争端只有两起，

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反倾销的不受重视。 

然而从 70 年代中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开始，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工具的重要性开

始显现出来。经过 1963―1967 年的肯尼迪回合之后，发达国家工业品平均关税已经降到

10％以下，而关税减让一旦作出就无法随意调整。但经济衰退又必然导致贸易保护压力的

增强，于是反倾销等非关税措施成为限制进口的主要工具。1975—1979 年被认为是反倾销

苏醒的时期。1979 年结束的东京回合达成了新的《反倾销守则》，对肯尼迪回合《反倾销守

则》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而修改的目的和结果是使反倾销更加便于使用。一个重大的修改是

在计算出口国的正常价值时，低于成本（是平均成本而不是边际成本）销售的商品不在计算

范围内，这无疑就抬高了正常价值的数额，使倾销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另一个重要的修改是，

肯尼迪回合守则要求倾销是造成实质损害的主要原因（demonstrably the principal cause of 
material injury），而东京回合守则取消了这一要求5。 

东京回合《反倾销守则》的达成使反倾销迅速填补了关税削减后贸易保护的空缺，在随

后的三年中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相当于 70 年代的总和，而 80 年代全世界共发生了 1600 多次

反倾销，至少是 70 年代的两倍。显然，这并不是倾销突然变得流行了，而是反倾销变得更

容易了。从 70 年代中期尤其是 80 年代后的情况来看，反倾销还只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 1980 年至 1985 年的反倾销案件中占到 99%。但逐渐有

更多的国家开始运用反倾销，而其中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见下图）。在 1990 年前，传统使

用者（指美欧澳加新）一直占据主要份额，但在 1990 年之后，新使用者开始密集使用反倾

销，并在世界反倾销总量中有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到 1993 年，新使用者的比重猛然上升到

54.2％，而且和传统使用者略有收敛相比，新使用者的反倾销数量持稳定的上升趋势，并成

为世界反倾销数量不断上升的主要贡献者。 

1990—1994 年间全世界共发生 1254 起反倾销调查，比 80 年代更加频繁。而实际上，

美欧澳加新的反倾销数量比 80 年代基本持平，总共为 832 起。而新使用者特别如墨西哥、

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在建立反倾销制度的初期，都成为反倾销的积极使用者。如巴西在

                                                        
3 J. Michael Finger, Antidumping: how it works and who gets hur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p16. 
4 Bruce A. Blonigen, Antidumping, NBER working paper 8398, July 2001. 
5 而实际上，由于美国国会的阻挠，美国最终并未接受这一条件，它也从未产生过现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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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第一次使用反倾销，到 1993 年就达到 34 起，墨西哥在 1987 年签署《反倾销守则》

后就发起了多次反倾销，在 1993 年更达到 70 起的高峰，从 1987―1997 年间，其发动反

倾销的数量已经与加拿大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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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TO 的统计资料制作（参见表 1）。 

3．WTO《反倾销协议》与反倾销的扩散 

乌拉圭回合谈判是针对 70 年代中期后出现的贸易保护浪潮的一次反动，并且取得了出

人意料的巨大成果。尽管反倾销在回合发动之初并未成为主要议题，但随着 80 年代反倾销

的泛滥以及 GATT 第 6 条在实践中暴露的不足，《反倾销协议》就成为各缔约方希望规范反

倾销的一个成果。 

和 GATT 第 6 条和东京回合守则相比，协议的有关规定要详尽得多。对相同产品、倾

销的认定、调查程序、损害的认定、损害与倾销的因果关系认定等核心问题上，都作出更加

明确、具体的规定，并且增加了“日落复审”和“忽略不计”等新的规则，在一定程度减轻

了反倾销的贸易保护色彩，并降低了反倾销被滥用的可能性。 

但协议并没有根本解决反倾销引起争议的真正原因，即反倾销本身的合理性，在实体性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再严密的程序也只能是减弱争议的程度，而不能避免争议。最

主要的问题在于，反倾销一般是由进口国的相应行政部门依据本国的反倾销法来执行的（也

有部分成员直接援用反倾销协议）。尽管《WTO 协定》第 16 条要求各成员保证其法律、法

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协议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但实际上这种一致并不是完全一样，而最

多是不相冲突。而法律上的不冲突反映到现实中则很可能存在冲突，比如在 1989―1994 年

共有 5 起反倾销争端案将被提交专家小组，专家小组的结论都是认定反倾销的一方不符合

GATT 的规定6。WTO 成立后，专家小组就反倾销争端作出的报告，绝大多数也都认定反倾

销的一方存在违反《反倾销协议》的做法7。但除了欧盟和日本诉美国《1916 年反倾销法》
8案中，专家小组裁定要求美国修改其法律外，其他的裁决均只针对相应的反倾销案件本身

所包含的具体做法，并没有对其所依据的法律或法规提出异议，也就是说，反倾销的一方是

合法地做了错事，而今后合法地反倾销是否是错的，并不取决于法律本身，而是由执法者的

执法水平或倾向所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裁决是在一个特殊的争端解决机制下产生的，即《反倾销协议》

第 17.6 条。该条要求专家小组接受反倾销机构作出的合理解释，尽管它可以找到它认为更

合理的另一种解释，并且不能依据自己找到的而反倾销机构未掌握（或不想掌握）的信息来

推翻反倾销裁决9。即便如此，专家小组仍然依据自己受到限制的权力，推翻了绝大多数的

被起诉的反倾销裁决。 

4．反倾销扩散的原因分析 

                                                        
6 伯纳德·霍克曼，《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法律出版社，1999 年。 
7 高永富，《WTO 与反倾销、反补贴争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8 该法要求只有发生掠夺性倾销（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公平竞争），国内产业才能获得补救。由于要求过高，

该法从未被有效地运用过。约翰·J·杰克逊，《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 p288。 
9 这被认为是美国产业部门为限制专家小组推翻国内反倾销决定的权力而作出的努力。《世界贸易体制的政

治经济学》，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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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肯尼迪回合守则和东京回合守则一样，《反倾销协议》的达成不但没能有效控制反倾

销的泛滥，反而是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1995-1999 年中 5 年间，共发生反倾销 1229 次，

比前 5 年的 1254 次略有下降，但从 1995 年起，世界反倾销总量转呈增长的态势（见图 1），
扭转了 1995 年前的下降趋势。从 1990－1999 年，世界共发生反倾销调查 2483 起，而 80
年代则为 1558 起，增长了近 60％，显示了 GATT/WTO 反倾销制度的完善与反倾销增长之

间的正相关性。更重要的是，《反倾销协议》使越来越多的成员认识到反倾销的重要性，截

止到 2000 年 10 月 26 日，有 65 个成员通知 WTO 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反倾销法规，到 2002
年底，其中的 38 个成员已经发动过反倾销调查，而在 1993 年，仅有 12 个国家（或地区）

使用过反倾销。10 

WTO 成立以来反倾销数量的不断上升（见图 1），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乌拉圭回

合在市场准入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尤其在关税减让方面。发达国家工业品关税有 98％
受到约束，而发展中国家的约束率从 21％猛增到 73％。发达国家工业品平均进口关税下降

了 40％，加权平均关税从 6.3％降至 3.8％。（参见图 2）其他如《保障措施协议》明确禁止

灰色区域措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承诺放弃原有的一些数量限制措施等，这大大提高了世界

贸易自由化的水平。但是，贸易自由化并没有消除贸易保护产生的根源，只要存在国际竞争，

就必然会产生贸易保护的客观要求，所变化的只是形式和程度。 

图2：非传统使用者平均关税变化与反倾销措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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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rink Lindsey, Coming Home to Roost: Proliferating Antidumping Laws and the 
Growing Threat to US Exports. CATO Institute, 2001.12. 

 

反倾销之所以在 80 年代以前并未被广泛使用，而在 90 年代前并未被发展中国家普遍

使用，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有足够高的关税壁垒来满足贸易保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避免国际

竞争对国内产业的冲击）的要求。而乌拉圭回合关税减让谈判的成果使关税壁垒的作用（主

要是对发展中国家）大为降低11，此时反倾销以它的易用性和形式上的公平性得到众多国家

和地区的青睐，而且美欧在 80 年代对反倾销的成功使用也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效应。WTO
成立后，不仅美欧等传统国家仍非常依赖反倾销，如美国在 1988－1994 年间的反倾销案件

为 323 起，1995－2001 年间降至 255 起，但仍位居全球之首；欧盟 1988－1994 年共发起

228 起反倾销调查，而 1995－2001 年间则增长到 246 起。许多成员则是在乌拉圭回合期间

或随后开始制定反倾销法律并使用反倾销，日本、阿根廷、土耳其、以色列等 11 个国家都

是在 1991—1993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后期）制定首次使用反倾销措施，南非、马来西亚等

8 个国家是在 1994―1996 年期间首次使用反倾销。而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印度和南非（参见

表 1）。印度是目前 WTO 成员中贸易保护水平最高的成员之一，其 1999 年的平均关税仍高

达 32.2%，并且还保留了相当多的数量限制措施。尽管如此，印度也积极运用反倾销措施，

从 1992 年首次运用反倾销开始，短短几年，印度已成为世界反倾销大国，1995-2002 年期

间，印度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达 331 起，超过美国（292 起），跃居首位，其中 2002 年新

发起反倾销的数量为 79 起，连续两年居世界首位。南非从 1994 年开始运用反倾销，它在

1995－2002 年间反倾销调查也达到 160 起，超过了澳大利亚（155 起）和加拿大（107 起）

这些反倾销的传统使用大国。 

                                                        
10 Brink Lindsey, Coming home to roost: proliferating antidumping laws and the growing threat to US exports. 
CATO Institute 2001.12. p6. 
11 有学者对非传统使用者的关税减让和反倾销数量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发现两者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

随着关税的降低，反倾销数量不断上升。Brink Lindsey, Coming home to roost: proliferating antidumping laws 
and the growing threat to US exports. CATO Institute 2001.12.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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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些研究12，使用反倾销的一个重要动机是报复或威慑，也就是存在所谓的“俱乐

部效应”。墨西哥 1987 年第一次使用反倾销的对象就是美国和欧盟的钢铁和化工产品，而

在此前，墨西哥的这两个行业就曾遭受过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1980―1998 年间，传统的

反倾销使用者（美欧加澳）所遭受的反倾销有 90％来自曾经被它们实施过反倾销的国家（即

有报复动机的国家），而在 1994—1998 年间，巴西、南非等国也开始遭到带有报复动机的

反倾销。 

5．反倾销的产业集中性 

反倾销归根到底是进口国国内产业为减轻国际竞争的一种反应，因此相关产业的国际竞

争格局和产业特征直接决定了发生反倾销的可能性。从表 3 可以看出，在总共 21 个大类产

品（HTS）中，贱金属（主要是钢铁）、化工产品、机电、塑料、纺织品、纸浆这六大类所

发生的反倾销数量占到反倾销总数的 80％以上，尤其是贱金属和化工产品最为突出。

1987—2002 年间，发生在贱金属上的反倾销数量高达 1109 起，占总数的 29.5％，而以 1995
—2002 年计算，这一数字达到 36.4％。若按照执行中的反倾销数量计算，2000 年执行中

的反倾销措施有 1103 起，其中 401 起针对贱金属，比重高达 36.4％13。可见，针对贱金属

的反倾销不但数量多，而且持续性也较强。针对化工产品的反倾销也不少，1987—2002 年

间，发生在化工产品上的反倾销数量达到 687 起，占总数的 18.3％。若按照执行中的反倾

销数量计算，2000 年执行中的反倾销措施有 1103 起，其中 228 起针对化工产品，比重达

20.7％。和这两大类产品相比，其他产品所受的反倾销要明显的少，尤其是执行中的反倾销

措施，列第三位的机电产品反倾销措施为 81 起，比重为 7.3％，第四位的纺织品为 79 起，

比重为 7.2％，第五位的塑料为 74 起，比重为 6.7％。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纺织品的反倾销

是在《纺织品服装协议》仍然有效即存在大量非关税措施和较高关税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

它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反倾销最典型的行业当属钢铁行业，而这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钢铁行业的巨额固定

成本有关（与此相似的还有化工行业）。巨大的固定成本使降低产量会直接导致平均成本的

上升，也使得该行业无法对市场的变化作出及时的调整。此时反倾销成为抵御进口竞争、为

国内产业调整赢得时间的重要工具。美国钢铁业的反倾销正是在 1974 年美国贸易法获得通

过之后开始频繁使用反倾销的，尽管钢铁进口仅占美国总进口的 2％左右，但迄今美国反倾

销案的一半以上都是钢铁行业发起的。另一方面，钢铁行业的激烈竞争也是导致反倾销频繁

发生的重要原因。目前，全球粗钢生产能力超过 10 亿吨，而 2001 年实际产量为 8.47 亿吨。

设备利用率仅 80%，而实际消费量仅 7.22 亿吨，全球钢铁供大于求达 1.25 亿吨。其中美

国的钢铁行业形势颇为严峻。2000 年美国是世界最大钢材净进口国，出口钢材 620 万吨，

进口 3480 万吨，净进口 2860 万吨，钢铁产品贸易逆差从 1999 年的 84.58 亿美元增至 2000
年的 101.15 亿美元14。从 1997 年以来有近 20 家钢铁公司申请破产15。2001 年 9 月，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召集 38 个主要钢铁生产国讨论全球钢铁生产过剩问题，并商定在 2010 年

以前削减生产能力 1 亿吨。这样的全球性减产计划是空前，也突出表明了当前世界钢铁工

业的严峻形势。与此相适应，全球范围内的钢铁贸易战也从未停息，其中反倾销数量一直居

高不下，2001 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达到 128 起。 

6．反倾销在 WTO 中的前景 

                                                        
12 Michael Finger, Antidumping: how it works and who gets hur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3 .p6. 
Thomas J. Prusa,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motives for antidumping. NBER working paper 8424. 
13 数据引自 Brink Lindsey, Coming home to roost: proliferating antidumping laws and the growing threat to US 
exports. CATO Institute 2001.12. p9 
14 International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 World steel in figures 2002. 
15 William H. Barringer, Kenneth J. Pierce, Paying the price for big steel, Washington: Americ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ee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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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的贸易保护特征是毋庸置疑也无需避讳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定反倾销是

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而 GATT/WTO 专家小组在反倾销争端中的裁决也证明，反倾销在法

律上也是不完善的。这不仅在于倾销本身是否不公平就存在很大疑问，而且实际的反倾销过

程也往往偏离了它在法律上应该遵循的准则。 

但是，这并不表明反倾销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或基础。贸易自由化作为一种方向已经

得到 WTO 成员的认同，但 WTO 从未否认贸易自由化的风险以及安全阀措施的合理性。反

倾销使用率在 1980 年前后的巨大反差表明，反倾销本身无所谓合理与否，它只是适应了或

者说满足了关税削减情况下贸易保护的需求。曾饱受反倾销之苦却一直未采取报复措施的日

本和中国台湾也在近年开始发起反倾销，表明近年来的经济滑坡所产生的贸易保护压力开始

产生影响。即使没有反倾销，也会出现另外一种形式的贸易保护工具来替代，以达到相当的

贸易保护效果，比如越来越流行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在 WTO 中的命运关键取决于美

国、欧盟是否继续依赖反倾销，或对它们的反倾销是否使其感到得不偿失。但由于反倾销在

实施上的简便性和结果上的有效性16，因此，在现阶段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反倾销仍将是

不可避免的。作为单个成员被反倾销最多的中国，最关键的是要研究如何更好地应付反倾销，

以及如何将反倾销作为一种威慑或报复工具，来抑制其他成员对中国的反倾销，而不是一味

地希望利用反倾销来保护某些国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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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18 11 7 11 9 26 71 22 4 4 6 12 11 7 5 10 234
南非 0 0 0 0 0 0 0 16 16 33 23 41 16 21 6 4 176
巴西 0 1 1 2 7 9 34 15 5 18 11 18 16 11 17 9 174
以上总计 114 110 84 157 188 298 270 185 121 167 180 185 286 240 285 192
世界 120 124 96 165 228 325 301 235 157 224 243 255 355 288 362 276 3754
资料来源：1987－1994年数据引自Market Access:Unfinished Business, WTO Special Studies 6.

1995－2002年数据引自WTO反倾销统计。Www.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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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 6 8 6 11 10 15 11 5 4 9 16 10 22 16 19 13 181
巴西 5 6 7 7 7 18 23 9 8 10 5 6 13 9 13 4 150
以上总计 84 82 54 96 147 199 190 113 93 138 156 146 194 154 185 134
世界 120 124 96 165 228 325 301 235 157 224 243 255 355 288 362 276 3754
资料来源：1987－1994年引自Thomas J. Prusa, On the spread and impact of antidumping , NBER Working Paper 7404.

1995－2002 年数据来自WTO反倾销统计，www.wto.org.
注：表中欧盟被调查数为欧盟及其成员国被调查的累计数。  

 

 

 

 

 

 

 

 

 

表 3 ：反倾销涉及的主要大类产品

产品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总计
贱金属 20 22 6 42 36 135 78 83 43 39 63 103 110 107 136 86 1109
化工产品 32 16 19 35 27 52 64 34 31 38 21 24 75 62 61 87 678
塑料 6 13 13 27 28 40 21 19 20 25 36 32 39 21 56 29 425
机电 24 37 18 20 41 28 20 13 24 34 34 10 28 30 25 9 395
纺织品 6 2 12 17 8 11 30 34 1 23 8 28 34 17 26 5 262
纸浆和纸 20 2 1 4 14 3 13 4 3 14 34 4 18 4 7 7 152
以上总计 108 92 69 145 154 269 226 187 122 173 196 201 304 241 311 223 3021
世界 120 124 96 165 228 325 301 235 157 224 243 255 355 288 362 276 3754
资料来源：1987--1994年数据引自Market Access:Unfinished Business, WTO Special Studies 6.

1995--2002年数据引自WTO反倾销统计。Www.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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